
 

         

数学科学学院 

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查重与评阅管理办法 

为提高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，杜绝学术不端现象，根据学校有关文件

要求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经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，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学位论文要符合《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学位论文基本要求》、《华南师

范大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基本要求》或《华南师范大学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论

文基本要求》。 

二、专业型（包括 4+2模式学术型）研究生学位论文由学院组织学术不端

行为检测（查重）和匿名评审。其它三年制研究生学位论文由导师决定是否进行

学术不端行为检测（查重）或匿名评审。 

三、专业型（包括 4+2模式学术型）研究生在导师签署学位论文同意送审

意见后方可上交纸质版和相应的电子版。纸质版要求研究生和导师姓名信息一律

用 XXX代替（包括封面、参与项目、发表论文和致谢等）以匿名评审，电子版要

包含研究生与导师信息，其它与匿名评审纸质版内容完全相同。 

如果发现用于查重的论文电子版与纸质版内容不一致，视为上交材料造假，

此次学位申请不予受理。 

四、查重结果处理 

1.去除引用文献复制不超过15%且总文字复字比不超过25%，视为查重通过，

可以进行论文送审。 

2.去除引用文献超过 20%，或总文字复制比超过 30%，此次学位申请不予通

过，论文不予送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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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其它查重结果，由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进行修改至查重合格后，方可送

审。 

五、评阅结果处理 

1. 若两份评阅结果均为“可以参加答辩”的，视为评审通过。 

2. 若评阅结果有一份为“可以参加答辩”，另一份意见为“暂缓答辩”或

“不能进行答辩”的，由指导组安排第三位专家评阅，若其意见为“可以参加答

辩”，视为评审通过；若其意见为“暂缓答辩”或“不能进行答辩”，视为评审

不通过，本次申请不予通过，半年后可再次申请学位。 

3.若两份评阅结果为“暂缓答辩”或“不能进行答辩”的，视为评审不通

过，本次申请不予通过，半年后可再次申请学位。 

4. 其它情况由指导组决定并报送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（若评阅结果有

“修改后可参加答辩”的，研究生必须针对评阅人意见提供详细的修改说明，并

报送答辩委员会及学位分委员会审议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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